
关于落实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的通知

各分局，市局机关各相关科室，局属各相关行政事业单位：

根据漯河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漯河市市级证明事项告

知承诺制清单的通知》（漯政办〔2021〕39 号 ），《漯河

市市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》已经印发，其中涉及市场

监管系统共计 14 项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

彻落实。

此次梳理公布的告知承诺制清单主要涉及注册局、特种

设备监察科、商事登记中心等单位。各相关单位和科室要明

确责任，加强工作协作配合，严格落实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

有关要求，规范告知承诺制工作流程，结合实际细化完善各

项具体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内容，最大限度利民便民，加强

事中事后核查和信用监管，强化风险防范措施；要以全面推

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为契机，加快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

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，方便企业和群

众办事创业，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依法保

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。



附件：1.漯河市市场监管系统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

2.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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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漯河市市场监管系统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

序号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

1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

2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设立登记 代表机构驻在场所的合法使用证明

3
分公司、非法人分支机构、营业单位设立

登记
地址的适用证明

4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

5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（市级） 营业执照

6 药品经营许可证（零售）核发 营业执照

7 药品经营许可证（零售）经营范围变更 营业执照

8 药品经营许可证（零售）企业名称变更 营业执照

9 药品经营许可证（零售）质量负责人变更 营业执照

10 药品经营许可证（零售）企业负责人变更 营业执照

11 药品经营许可证（零售）注册地址变更 营业执照

12 药品经营许可证（零售）法定代表人变更 营业执照

13 药品经营许可证（零售）换发 营业执照

14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（取证）

毕业证书或学历证明

体检证明



附件 2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（模板）
一、基本信息

(一）申请人（以下内容为二选一）：

□ 1.申请人为公民

姓名： 联系方式：

证件类型： 证件编号：

□2.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

名 称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

(二）委托代理人：

姓名： 联系方式：

证件类型： 证件编号：

(三）行政机关：

名称： 联系人：

联系方式：
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

（一）行政事项名称：公司设立登记（举例）

（二）证明事项名称：住所使用证明（举例）

（三）设定证明的依据:

1.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〈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〉〈企

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〉的通知》（国市监注〔2019〕2 号）第一



部分《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》一、公司登记提交材料规范

(一)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【1】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：

“5.住所使用证明。”

2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简化住所(经营场所)

登记手续的规定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14〕22 号）第四条：“申

请人提交住所(经营场所)合法使用证明即可予以登记。申请人应

当对使用证明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”

（四）证明的内容:

公司有合法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。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第十条：“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。”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：“公

司住所证明是指能够证明公司对其住所享有使用权的文件。”

（五）承诺的方式：

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。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

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签章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

（以下内容为二选一）

□1.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，不可代为承诺。

□2.本证明事项可以代为承诺。由委托代理人代替申请人

作出承诺的，委托代理人应当一并提交申请人的特别授权书。

（六）行政机关核查权力：

行政机关对申请人作出的承诺将根据不同情形，运用多种

方式进行事中事后核查。

（七）不实承诺的责任：

对在曰常监管或者核查中发现承诺不实的，行政机关将依



法 终止办理、责令限期整改、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，

并纳入信用记录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（八）承诺书是否公开（以下内容为二选一）：

□ 1.本承诺书将予公开，公开时限： 。

□2.本承诺书不予公开。

三、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
（一）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二）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、要求，具体是:

;(如需现场核查的，请写明现场

地址)

（三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；

（四）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五）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行政机关：

(签字/盖章） (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(本 文 书 一 式 两 份 ，行 政 机 关 与 申 请 人 各 执 一 份 。）


